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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大中型灌区农业
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荣昌府办规〔2025〕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区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荣昌区大中型灌区
农业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规范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切实维护灌区经营管理单位和农业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充分保障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加强大中型灌区的经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荣昌区内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的计收和使用管理，其它水利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农业水费是指灌区管理单位或其经营单位通过拦、蓄、引、提等灌区设施向农业用户供水并以价格形式所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区水利局负责全区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计收和使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农业水费计收
第五条  大中型灌区原则上采用计量节点处的量水设施进行计量计费，暂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可以采取“以电折水”等合理方式科学计量计费。
第六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应尽快完善用水计量设施，做好用水计量设施的统一管理，加强计量监测，加快量水设施智能化改造并做好水费计收的各项基础工作。
第七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应依法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农业水价收取水费，严禁随意调整变更水价，严禁其他单位和个人“搭车”收费。
第八条  灌区农业用水户应据实足额向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缴纳农业水费。
第九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应据实向农业用水户出具缴费凭证；通过网络等其它方式缴纳农业水费的，应制作和留存纸质缴费凭证，凭证留存期至少1年。
第十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对水费计收要做到水量、水价和水费“三公开”，建立健全公开制度。
第三章　农业水费管理
第十一条  水费收入是供水经营管理单位以供水价格形式取得的合法收入，是灌区工程运行管理、更新、维护维修和改造经费的主要来源。水费由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统一收缴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二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费收取及凭证管理等内控制度，加强对水费收缴的管理，保证水费及时、足额收取。
第十三条  灌区管理或经营单位收取的水费应专户储存、单独建账、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农业水费的使用由灌区经营管理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和财务制度合理用于灌区经营管理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水费计收和使用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灌区经营管理单位应向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水利局提供反映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灌区管理经营单位要加强水费计收及使用管理的自我监督和检查。
第十七条  灌区经营管理单位要接受水利、价格主管部门对其水费计收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随意调整水价、水费不合理开支情况应及时进行纠正，对违反本办法及有关财务制度的进行处理，直至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 1 - —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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